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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同意建立吉林省反不正当竞争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函  

吉政办函〔2021〕112 号  

省市场监管厅：  

  你厅关于建立吉林省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收悉。经省政

府同意，现函复如下：  
  省政府同意建立由省市场监管厅牵头的吉林省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吉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相关规定和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

展工作。  
 

  附件：吉林省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8 月 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吉林省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对反不正当竞争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更好地研究解

决维护竞争秩序的重大问题，经省政府同意，建立吉林省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联

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能  

  （一）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反不正当竞争工

作的决策部署，加强对反不正当竞争工作的宏观指导。  

  （二）研究并推进实施反不正当竞争工作的重大政策、措施。  

  （三）指导、督促有关部门落实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职责。  
  （四）协调解决全省反不正当竞争重大问题。  

  （五）组织开展不正当竞争热点问题和典型违法活动的治理，加强各部门

在反不正当竞争工作方面的协作配合。  

  （六）加大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普及力度。  
  （七）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省市场监管厅、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省广电局、吉林银保监

局、吉林证监局、省中医药局、省药监局、省通信管理局等 18 个部门和单位组

成，省市场监管厅为牵头单位。  

  联席会议由省市场监管厅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省市场监管厅分管负

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名单附

后）。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会议确

定。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市场监管厅，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联席会议办

公室主任由省市场监管厅有关处室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
各成员单位有关处室负责同志担任。  

  三、工作规则  

  （一）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

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联席会议的建议。  
  （二）在联席会议召开会议之前，可召开联络员会议，由联席会议办公室

主任或其他委托的同志主持，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

事项及其他有关事项。  

  （三）专题研究特定事项时，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也可

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地方和专家参加。  

  （四）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会议纪要由召集人审核后

印发有关方面。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四、工作要求  

  （一）省市场监管厅要牵头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作，并根据反不正当竞争

工作需要适时增补成员单位。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深入研究反不正当

竞争工作有关问题，制订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措施建议；积极参加联

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加强沟通，密切配
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共同推进反不正当竞争工

作。  

  （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每年 12 月 15 日前汇总工作情况报联席会议办公

室。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促落实，及时向各成员
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吉林省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召 集 人：张洪彬 省市场监管厅厅长  

  副召集人：刘顺昌 省市场监管厅一级巡视员  
  成    员： 吴月冬 省委网信办副主任  

          孙长智 省教育厅副厅长  

          穆可桢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刘东柏 省公安厅副厅长  

          杨春霆 省民政厅副厅长  

          林 松 省司法厅副厅长  

          宋海燕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一级巡视员  

          夏 季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张辰源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范 明 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  

          裴绍军 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副行长  

          卢国栋 省广电局一级巡视员  

          赵 丹 吉林银保监局副局长  

          常德鹏 吉林证监局副局长  

          宋秀英 省中医药局副局长  

          李金波 省药监局药品安全总监  

          纪有权 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